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如同一针催化剂， 将直播带货的优势

进一步放大。 据市场研究机构艾媒咨询数据预计， 2020 年中国在线直播

的用户规模将达 5.24 ?人， 市场规模将突破 9000 ?元。 随着企业家、 明

星、 电商平台的纷纷涌入， 中国商业史翻开最魔幻的一页。

火爆的同时， 直播带货过程中虚假宣传、 质量 “翻车”、 售后维权难

等乱象的产生， 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尤其是借直播带货进行诈骗等

违法犯罪事件的增多， 让人们热烈拥抱直播带货这种新经济形态的同时，

也产生了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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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不法分子盯上的“直播带货”

直播间里的乱象

  互联网行业有个显著的“721” 法则，

即顶流收割最多利益， 获得七成收益； 二

级流量人数更多， 却只能拿到市场份额的

两成； 更多的默默无闻的大多数只能分食

剩下一成的市场份额。 而直播带货的生

态， 也遵循这个定律。

如今在淘宝等电商直播平台中， 这种

马太效应已经十分显著。 薇娅、 李佳琦等

头部主播占领着极大的市场份额， 前十名

的MCN 机构几乎占据了机构大盘 30%的

流量和 80%的 GMV (成交总额)， 而中?

主播的流量则几乎腰斩。

不仅如此， 大多数带货主播们还要面

临来自自带流量的明星、 企业老板、 政府

官员的流量瓜分。

流量焦虑之下， 一些人选择砸钱涨

粉。 做过直播的人都知道， 在直播间刷量

已经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财新网曾统计

估算， 目前国内刷量平台至少有 1000 多

家， 100 家头部平台每月流水超 200 万

元， 从业者累计达 900多万。

刷数据的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

等， 在一家刷单公司提供的快手价格表

上， 记者看到， 只需花 18 元， 便可在快

手直播中获得 100个机器粉的人气， 观看

时长达 4 ?时； 而 1000 个高质量真人活

粉丝的价格则是 180元。

但如今平台的算法已经非常强大， 买

没买粉丝刷不刷数据， 平台其实是能够发

现的。 更何况， 快手、 抖音早就有了各自

官方的流量推广工具。

除了刷观看数据、 粉丝数据， 销售数

据也可以造假。 趁着一些?商家对直播带

货一知半解， 有不靠谱的 MCN 机构专做

商家的“杀雏生意”。

前几日， 因为直播带货损失惨重， 一

家茶叶商还上了热搜———投资 5万给网红

直播带货， 却只得到挂零的惨淡销量， 甚

至还存在流量造假。 茶叶商介绍， “300

多万粉丝的网红， 场播费 3万多元， 出货

再拿提成， 结果一件没有卖出去， 在线人

数只有 1300 多， 还有我们公司 100 多

人”。

主播团队在其中的操作则是： 他们的

粉丝数据、 直播观看数据都可以造假， 更

有甚者， 为了让商家放心， 会在收到订金

后与其签一份销量保底承诺书， 直播完成

之后再收尾款。 殊不知， 完美的销量背

后， 是主播团队拿着商家的订金在直播期

间购买商品刷单， 一旦直播结束商家付了

尾款， 就立刻安排退货， 退货率普遍高达

50%， 令商家有苦难言。

除流量造假外， 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

传也屡见不鲜。 一些主播会在卖货时使用

《广告法》 明令禁止的词， 比如“最”

“第一” 等字眼。

一位前歌手在直播镜头前推荐某果蔬

纤维素时， 向大家保证“碱化体质” 可以

“远离癌症， 远离疾病”。 另一位知名主持

人则在直播间里推荐一款羊肚菌时说，

“滋补身体绝对是最好的”， 甚至称其能

“壮阳补肾”。

如此信口开河， 质量翻车是迟早之

事。 公众人物可以通过补偿挽回些许颜

面， 但在?主播的直播间买到不好的商

品， 比如一主播把一只鸭吹成了内蒙古的

草原鹅， 却鲜少有人选择维权。

今年 3月， 中消协发布的 《直播电商

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 显示，

仅有 13.6%的消费者遇到问题后进行投

诉， 有 23.7%的消费者遇到问题并没有投

诉。

相关行业从业者分析， 消费者之所以

选择不投诉， 一个原因是在直播间买东

西， 便宜是所有产品的共同特点， 消费者

在一种冲动消费的情况下买到了商品， 就

算出现质量问题也会觉得损失较?， 懒得

去计较； 另一个原因是不愿花费时间去应

付复杂的售后流程。 毕竟有消费者进行售

后维权时， 常遇到找不到客服、 没存证据

链等问题。 例如一起直播间赌石案中， 网

购者就因在诉讼中未提交出足以证明被告

存在交货与描述不符的客观事实， 且缺少

其他证明被告欺诈的客观有力证据而败

诉。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广州市互联网

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直播赌石” 的案件。

网购者陈欣在观看直播卖货的过程中， 经

某店家居间， 与另外 9 人合伙， 以 20 万

元的总价格， 向缅甸人购买翡翠原石， 并

支付给店家佣金 2万元。

随后， 店家在直播间对解石过程进行

直播， 可惜该翡翠原石经切割后， 未能得

到品质上乘的翡翠。 面对这一结果， 陈欣

觉得自己上当受骗， 并申请退款。 但店家

却以“赌石靠运气， 这属于正常商业风

险” 为由拒绝了陈欣的退款请求。 双方各

执己见， 陈欣遂将店家诉至广州互联网法

院。 但陈欣却因在诉讼中未提交出足以证

明被告存在交货与描述不符的客观事实，

且缺少其他证明被告欺诈的客观有力证据

而败诉。

诸如此类具有“射幸” 性质的交易是

否适合在难以留下证据的直播间里进行，

要打一个问号。

现实中， 商家利用直播间难以留下证

据的漏洞， 频频换号换主播， “坑几次

单” 后弃号换新的情况十分普遍。

一般情况下， 这种商家售卖的商品一

旦售空即下架， 连同商品描述等也都无法

查看， 这种售卖策略就是为了避免后来人

的追查。

除此之外， 众所周知， 直播的变现手

段一开始不是靠带货， 而是靠打赏。 如今

可以说是两者的结合。 貌美的主播在直播

间里一边展示才艺， 一边不忘卖点货， 等

待顾客的同时也等待金主、 大哥们的垂

青。

如此生态衍生出灰色地带， 在部分网

络诈骗案中， 直播带货更是被拿来当成

“创业” 的幌子， 模糊了线上和线下的边

界。

被犯罪分子盯上

  除了“刷流量” “买粉丝” “质量翻车”

等直播乱象外， 一些犯罪分子也借机盯上了火

爆的“直播带货”。

今年 1月份， 山东省高密市警方破获了一

起利用网络直播售卖高仿品牌服饰箱包的案

件， 涉案金额高达 8亿元。

犯罪团伙招募大量网络主播， 把批发到的

大量廉价的高仿衣服箱包， 冒充品牌产品， 以

尾单的名义低价出售。 主播还明确宣称“不提

供售后服务” “不能退换货” 等， 主播在她的

主页上明确写着： “衣服都是全新的工厂的尾

货， 衣服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没有售后， 看好

下单， 衣服有微瑕疵属正常现象。” 为了规避

风险， 在直播中， 主播们绝不会说是假货， 而

是用“海外代购” “海外专营店” 等说辞回应

顾客， 虚构地点、 虚构货物来源。 甚至有些时

候， 主播会把直播地址定位在国外。 当客户在

直播间下单后， 团伙会将物流的发货地点定位

为山东省某保税区， 在物流信息上只填写发货

地址， 运输途中， 顾客查不到任何物流和清关

信息。

办案民警拨打了犯罪团伙在物流单上留下

的发货电话号码， 这些号码不是空号就是不存

在， 正因为如此， 出现售后情况， 顾客也联系

不到人。

“警察同志， 我被假主播骗了 17 万元血

汗钱， 请你们帮帮我吧。” 今年 3月 4 日晚上，

辖区居民阎先生着急慌忙地来到江苏省连云港

市赣榆区公安局龙河派出所报案， 称自己原本

想找网红主播帮自己直播卖海产品， 没想货物

一袋也没有卖出， 反而被一名假主播骗了。 原

来犯罪嫌疑人马勇强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 很多商户借助网络平台进行直播带货，

这让他找到了“发财” 的门路。 马勇强冒充网

红主播发布虚假带货信息等， 主动联系急于销

售产品的厂家和个人， 借机诈骗， 阎先生就是

上当者之一。

办理此案的民警告诉记者， 随着直播经济

的火热， 很多行业都拥了进来， 这也为一些不

法分子提供了契机， 他们利用货主或厂家急于

销售的心理， 一步步把他们引诱到陷阱之中。

无独有偶， 今年 2月份， 江苏省常熟市检

察院对一起以“直播带货” 诈骗的案件提起了

公诉， 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李大

龙、 张明生提起公诉。 据悉， 两人冒充女主

播， 以“直播带货” 前景好， 自己有渠道、 货

源， 可以发财等理由， 诈骗了当事人张默然

1700余万元。

办理此案的江苏省常熟市检察院检察官助

理陈晓云认为， “直播带货” 等新型云经济迎

来了快速发展， 但部分民众对涉及的此类犯罪

的警惕和防范意识还不够强。 陈晓云建议， 在

享受网络发展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 也要提高

警惕， 切莫贪?失大。

新业态需加强监管

  实际上， 从 2016年至今， 有关部门一直

在出台政策， 规范直播行业环境。 而直播带

货的兴起， 对相关政策制度的规范和界定提

出了新的要求。

在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看来，

虽然直播带货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

但是依照直播带货的表现形式来看， 符合电

子商务法中所规定的电子商务的概念， 受电

子商务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等约

束。

而直播带货之所以难以监管， 赵占领认

为， “首先由于直播行为带有即时性， 对于

其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事先难以有效防范，

事中也难以及时被平台及监管部门发现和制

止； 其次如果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直播带货，

直播平台本身不属于电商平台， 难以对主播

的带货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 而最关键的原

因在于直播带货过程中， 主播角色的性质有

多种可能， 法律关系比较复杂”。

赵占领分析了主播承担法律责任的两种

情况： “一是主播为自己经营的产品宣传，

这种情况下， 主播的角色是产品销售者， 如

果宣传内容虚假， 则其涉嫌构成欺诈， 需要

承担假一赔三的法律责任； 二是主播为其他

商家的产品做宣传， 这种情况下主播的角色

是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 需要对作为广

告主的商家的广告内容的真实性、 合法性尽

到审查义务， 否则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

种情况下， 消费者如遇到虚假广告， 首先可

以追究向其销售产品的商家的责任， 也可以

追究主播或其所属公司的责任。”

尽管社会各方不断呼吁平台负起责任。 但

在直播平台与电商平台的责任划定上， 业界也

是有争议的。 赵占领认为， 直播平台只是为主

播提供网络技术服务， 对于主播的行为通常不

承担法律责任， 除非主播存在违法行为， 而直

播平台又对其直播行为进行推荐， 对于侵权行

为存在明知或应知情形。

但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看来， 现有的电子商务法没有区分网络服

务提供者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他认为， 直

播平台表面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 但在实际操

作中， 一定程度上可转化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 主播身份也从网络服务使用者成为平台内

经营者。 因此朱巍建议，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牵头制定具体的实施规范， 将社交电商、 直播

电商等新业态纳入， 按类别详细划分， 对平台

进行分类监管。 今年 4 月， 58 名网络主播被禁

止 5 年内在全行业注册和直播， 黑名单将劣迹

主播请出直播行业， 拉紧行业规范的第一道防

线， 是网络环境的强力清洗剂。

针对借“直播带货” 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

活动趋势的上升， 北京礼矩律师事务所主任刘

振宁认为， 一种新行业的出现， 尤其是热门行

业， 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甚至围猎。 因此，

除了行业要制定相关的标准， 提高准入门槛以

及设定规则外， 法律法规的完善也应跟上形势，

切实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不受影响和干扰。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来源： 《方圆》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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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上海坤阳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正、

副 本 （ 证 号 ：

23101201230279918） 以及陈晓

跃律师的“律师执业证” （执

业证号 ： 13101201510234377）

遗失。 特此公告。

本人项蓉， 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

13101201611980729） ， 发证机

关： 上海市司法局； 发证日期：

2018年1月17日， 现声明作废。

上海嘉啸法律咨询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3MA1GM5NG4Y） 经

股东决定解散， 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上海嘉啸

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 清算组成员为王孝、 樊兵，

王孝为清算组负责人。 请相关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三十

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此公告

发布之日四五十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寻 亲 公 告
为了维护受助人员的合

法权益， 现将因无法查明户

口所在地或住所地的迷途走

失人员情况公告如下， 请走

失人员家属或知情者自公告

之日起 60 天内， 持有效证

明联系认领。

联系电话： 62049372   

编号：

2009081302

姓名：岳明

性别：男

年龄：约20岁

身高：1.68米

受助日期：2020/06/19

身体特征：智障


